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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7年 12月 5日上午 10時 

二、地點：本府 28樓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朱召集人立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出席委員：詳如簽到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欣潔 

五、出席單位：詳如簽到冊 

六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七、主辦單位業務報告 

八、內政部營建署政策宣導 

九、報告案：（如簡報資料，略） 

十、會議結論： 

請規劃單位將各委員意見妥為研析後納入後續期末報告內容。 

十一、散會：中午 12時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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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言紀要 

一、林委員雪美 

（一）對目前研析內容肯定且詳細，依內政部長官報告全國國土計畫

基本精神朝向簡化與系統化，第一部分背景調查與分析係相當

完整，應按18種分類劃出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空間示意圖，依

整體空間概念進而劃設空間發展計畫與部門計畫，可更清楚於

土地空間上規劃及配置。 

（二）有關農業發展部分就教內政部長官，全國國土計畫如何在審議

過程控管各縣市國土計畫宜維護農地總量，新北市在研擬過程

中要如何遵循及需劃設多少宜維護農地面積才符合全國國土計

畫指導內容？ 

二、簡委員連貴 

（一）新北市國土計畫在已發布實施新北市區域計畫基礎下之初步成

果係值得肯定。規劃空間範圍以新北市為主，宜納入周邊縣市

國土計畫及空間縫合部分予以探討，進而呈現本市國土計畫特

色。 

（二）國土計畫部門計畫充分整合反應其未來性，於部門計畫與空間

規劃之藍圖係非常重要。 

（三）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須更重視國土保安與都市安全，新北市幅員

廣大各地區特性不同，宜再思考各地區、都市與鄉村如何落實

氣候變遷策略，尤其複合型災害與風險評估更需考量因地制宜

之氣候變遷策略。 

（四）新北市海洋資源地區約有30萬公頃，佔總面積58％面積，中央

針對海域與陸域空間界面處理著墨較少，應思考要如何建立整

體性海陸國土管理機制，特別新北市海岸有部分位於二級海岸

保護區，如何翻轉以前建設於海岸地區之鄰避設施，如北海岸

地區，規劃整合生活、歷史與文化空間的配置，有更高的期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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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賴委員世剛 

（一）本計畫前提係以新北市行政範圍為主，應與鄰近縣市國土計畫

做整體性思考，以新北市、臺北市、基隆市、桃園市與宜蘭縣

構成MEGA-CITY角度思考規劃會更符合現況。 

（二）台北都會區若規劃完善將會是經濟發展重點，與東亞發展及國

際關係，如中國長三角、雄安特區、粵港澳大灣區，更應以大

格局角度定位新北市國土計畫更貼近現實。 

四、李委員俊霖 

（一）全國國土計畫太著重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反淪為口號，宜有更大

願景擘劃，農業發展與產業發展部門無實質具體指導策略，107

年公告實施版本是否可再更深化，如跨縣市或跨區域的具體指

導。 

（二）全國跨縣市、都會區與特定區國土計畫，目前執行與時程規劃

為何？ 

（三）簡報P39，與周邊縣市國土計畫如何搭配？建議北台平台與跨流

域綜合治理宜納入國土計畫。 

（四）應思考部門計畫如何與國土願景藍圖銜接，其功能分區如何劃

設？ 

五、顏委員愛靜 

（一）新北市區域計畫轉軌新北市國土計畫是否可無縫接軌？ 

（二）本計畫似無鄉村區規劃想法，可參考近年歐盟農業現代化及城

鄉整合之下推動城鄉發展，提出促進韌性治理與支持繁榮發展

規劃作法。參考德國巴伐利亞邦經驗，大城市邊緣鄰近的鄉村

地區，推動發展為觀光與醫療城市，奧地利TIROL地區，保持美

麗地景與維持農耕，發展觀光旅館、醫療設施與交通運輸配合，

山區自行車道與纜車轉接，可思考如何納入本市國土規劃，應

著重城鄉一體發展，其交界處的規劃宜更深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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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國國土計畫（草案）原有各縣市維護農地資源分配總量，惟

發布實施版本僅剩全國應保留74-81萬公頃，各縣市政府應如何

維持農地總量？新北市農業資源目前係保存0.84萬公頃優良農

地。另應思考鄉村地區發展增加其地景元素多樣性，如空間規

劃上落實三生一體概念，期盼後續發展可看到。 

六、陳委員姿伶 

（一）新北市鄉村區近300公頃，營建署目前啟動鄉村區整體規劃，而

農委會也有鄉村地區研究計畫，針對鄉村區係劃設為城2-1農4

尚未有明確版本，未來鄉村區發展可參考德國及日本相關案

例。國土計畫原意係因應氣候變遷及永續環境發展，朝向韌性

發展，請規劃單位思考鄉村區其未來發展定位、國土功能分區

及配置。 

（二）新北市國土計畫目前於規劃階段期中報告，故尚未有國土功能

分區圖，後續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將更清楚表達未來發展狀況。 

（三）新北市宜維護農地面積約0.84萬公頃，建議規劃單位針對農業

特色與農地發展定位應更清楚敘明。 

（四）針對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部分，應同時考量致災區及受災區，致

災區係造成受災區災害源頭，但未必符合劃為國土復育促進地

區之條件，宜將致災區併同納入考量。 

七、營建署 

（一）第一階段公告實施縣市國土計畫，考量時間緊迫僅針對課題盤

點與指認優先辦理規劃地區，第二階段鄉村區整體規劃以鄉鎮

行政區為範圍，且進行詳細調查與細部規劃，視需要變更縣市

國土計畫且不受限5年通盤檢討時間限制。第二階段規劃內容含

調整功能分區、整體空間規劃及盤點各部會計畫與資源，亦可

整合地方資源如城鄉風貌計畫或城鎮之心計畫，鄉村區整體規

劃後續研議細節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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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全國國土計畫(草案)農地總量係有訂定各縣市分配總量，然

主管機關農委會建議刪除。按農委會所提總量計算方式係以非

都農牧用地與養殖用地為主，總量業已達到全國73萬到81萬總

量，農地盤查資源成果調查係檢視使用。農委會建議各縣市於

規劃與縣市審議國土計畫階段先予釐清各縣市應保留農地總

量。 

（三）都會區、跨縣市及特定區域係中央層級研擬，都會區域國土計

畫內容刻正研擬。都會區域計畫處理議題係針對跨縣市議題，

如整體願景或發展意見不一致，會邀集學界及地方政府討論。

特定區域目前有原住民族北泰雅族案例作為依循，流域與水庫

集水區將會找經濟部水利署釐清各權責應辦事項，再列入空間

規劃處理。 

八、主席 

（一）請規劃單位將各委員意見妥為研析後納入後續期末報告內容。 

（二）國土計畫應簡潔且明確以作為後續執行之依據。 

（三）深圳面積1,997平方公里，戶籍人口約400萬人，活動人口約2,000

萬人，47%土地為限制發展地區，53%土地為可建築地區，人口

平均年齡為32歲，30年前深圳係為小漁村，因有良好的都市規

劃發展到現在都市規模，故上位國土計畫係非常重要。 










